
民族地区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族地区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族地区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族地区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张钟月张钟月张钟月张钟月 

 

 

  【关键词】安定有序； 和谐社会； 民族地区；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的安定有序就是要求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

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安定有序与社会和谐二者是辨证的统一，安定有序的社

会环境是滋生和谐的土壤，对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作用。  

  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指社会发展的稳定、社会关系中的和睦相处，人们的心理平和以

及社会发展的有章可循。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前提条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没有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就没有

和谐社会的产生。稳定和睦的社会环境不仅可以使人们心情舒畅、生活愉快，活力迸发，而

且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利于调整民族关系、化解民

族矛盾，从而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创造有利的条件。  

  一、制约民族地区构建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的因素分析  

  民族地区大多地处边远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闭塞，信息不发达，人口增长过快，

再加上历史发展等因素，因此制约其构建安定有序社会环境的因素很多，大致归纳如下：  

  1、经济发展缓慢，贫富差距较大影响民族地区安定有序社会环境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地理环境以及

社会的原因，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像其他地区一样持续下去，发展相对滞后，差距进

一步扩大，这已经成为影响民族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据统计，民族地区人

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平均值的 67.4%，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平均值的 71.4%左右，民族地

区的贫困发生率为 7.3%，比全国平均值高出 4.2%。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民族地区国内生

产总值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总的 GDP 相对来说较低。2006 年，新疆、广西、宁夏、云南、

贵州的生产总值分别为 3018.9 亿元、4801.98 亿元、706.98 亿元、4001.87 亿元、2267.43

亿元。而同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山东、上海、福建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 21846.7 亿元、10296.97

亿元、7501.63 亿元。GDP 最低的宁夏与相对较高的山东之间的差距有 30 倍之多[1]。  

  民族地区的工业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国民经济仍停留在传统

农业阶段，其经济结构的基础在于自给性的农业体系。第一产业比重大，第二产业比重小，

第三产业增长缓慢，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基础仍然薄弱。另外，民族

地区的基础条件设施较差。以交通为例，截止 2003 年，东部沿海地区 11省市，高速公路里

程总长 14690 公里，而西部民族地区 10省区仅有 5645 公里，相差 2.60 倍。两个地区的道

路总长度相差 4.27 倍[2]。  

  虽然民族地区经济的整体水平较低，但贫富分化的现象存在且严重，主要原因在于经济

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以及权利分配不公等因素造成少数人占有了社会大部分财富。如此

造成的强大落差，在民族地区民族群众和干部心理上都产生了不平衡，如果发展差距继续扩

大，就会对民族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严重影响到民族地区安定有序社会环境的构建。  

  2、民族法制体系不健全影响民族地区安定有序社会环境的构建  

  民族法制主要是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包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有关民族问题法律法规等内容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3]。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少数民族普遍行使自治权利，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互助

和合作，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深受各族人民的拥护。但在现实生活中，不重视

民族问题，不重视民族法制建设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这样的认识和心态对于民族

法制从立法、执法、司法到法律实施的监督等各环节均产生着不良影响。此外，民族法制体

系不健全，单行条例的内容大同小异，没有突出民族特点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而且多是

原则性规范，缺乏可操作性，也严重影响了民族法治的实施效果。目前我国民族法还没有切

实发挥民族习惯法应有的作用，对民族习惯法不够重视。   

  3、教育文化程度较低，人才资源匮乏影响民族地区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的构建  

  由于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弱，起步较晚，虽然依靠国家的大力支持取得了一些成就，但

整体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民族地区在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巩固程度、教师队伍、

教育投入、办学条件等方面与全国其他地区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以 2001 年义务教育的发展

情况为例，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连续三年维持在 99%以上，而西藏、重庆、四川、青海 4 省

区仍在 96%以下。对于义务教育学生按时毕业率，西部比东部整整低了 21个百分点[4]。  

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资料显示，人口文盲率超过 20%的省和自治区有西藏、青

海、贵州、甘肃和云南，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5]。民族群众的教育文化水平低直接影

响到民族群众遵纪守法和理性处理民族矛盾的能力，阻碍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的构建。  

  三、构建民族地区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的措施  

  维护民族地区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推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进程，需要做的工作很

多，从当前来看应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1、加快民族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把发展问题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把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现阶段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这是党在民族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加

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改善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根本途径，也是保障民族地区安定有序

的社会环境的根本途径。  

  (1)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由于民族地区大多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原

因，较发达地区而言民族地区群众思想观念更为保守，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市场意识、竞

争意识、创新意识比较薄弱。这些思想严重阻碍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适应社

会发展的趋势，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以思想解放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2)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民族经济快速发展。 只有抓住发展这条主线，大力提

高生产力水平，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的自身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才能为

构建西部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西部民族地区要立足发挥本地资

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优化和调整经济结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具有针

对性的发展对策，进一步搞好资源转化战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本民族地区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3)加大扶持力度，搞好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应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加大对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区域性特色产业在资金供给、税收等方面给予一

定的优惠，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对民族地区未来发展及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影响重大的

项目给予减免税优惠等，制定一些区域产业引导政策和扶持政策，扩大农牧民从事第二、三

产业，为农牧民创造更多就业和  增收机会。建立健全科技投资融资体系，发挥好金融在

支持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助推作用。   

  国家应优先合理安排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资源开发，积极改善民族地区的

基础设施条件，为民族地区对外发展提供硬件储备。重点解决好交通、通信、水、电等基础



设施和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广播、电视等公共设施建设。  

  2、健全民族法制建设  

  构建民族地区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最关键是通过适用于民族地区的较为完备的法律制

度来保证少数民族群众的基本权利，协调民族利益，实现和加强民族平等。  

  （1） 以宪法为根本，健全民族法制建设。抓紧制定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配

套法规和其它实践需要的民族法律法规，完善已有的民族法制，使民族法的内容尽量涉及少

数民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加强对民族法制的监督，完善监督机制，

确保民族法制的有效实施，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任何人和组

织都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  

  （2） 重视民族习惯法，完善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在民族地区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应当通过国家法与少数民族宗教习惯法的良性互动，以此保护社会规范体系的完整和效力。

规范民族地区的习惯法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坚持国家法的前提下，适当参照民族宗教

习惯法的有关内容，制定适当的变通法，既要保持少数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又要保证国家

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从而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发展。  

  3、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民族教育肩负着培养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者、造就具有创新思想和创新素质的民族

发展人才的重要使命，而民族人才又是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民族教育

必然成为支撑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工程[6]。 

 （1） 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加强基础教育改革。国家要坚持民族教育与其他教育协调发展，

在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上向民族教育倾斜，设立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资金，保障义务

教育经费的落实。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坚持以观念创新为先导，大力推进体制创新、机制创

新，在学校设置、课程结构、教材内容、教学形式、教学用语等方面体现出地域性、民族性，

既要考虑到学生在主流社会中的发展与需要，也要满足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要求。  

  （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民族教育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地区的师资队伍质量。

民族地区要通过建立教师培养、培训新机制，培养一支能扎根民族地区、本土的、高起点的

师资队伍，以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促进各民族之间科学文化交流和少数民族的长远发展。  

  （3）大力开展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民族高等教育。民族地区要考虑本民族地区

产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民族群众提高生活技能的要求，尽快培养出更多的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实

用人才和高学历人才，提高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水平。   

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关系到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我们必须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安定有序的重要性，这既是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

义，也是我们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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